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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快讯 

个税扣缴获简化 办税负担再降低 

 

 

 
 

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 2020 年 19 号公告，对工作稳定且年收入低于 6

万元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进行优化。根据公告，自 2021

年起，作为扣缴义务人的单位，可以无需为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预扣预缴

个人所得税，直至该纳税人的累计收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超过 6 万元。

这一处理有望进一步减轻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办税负担。 

 
 

公告要点  

 

适用对象 

 

公告适用于以下两类纳税人；其中，每一类纳税人需同时满足三项条

件： 

 

A. 取得工资薪金所

得的居民个人 

 上一纳税年度 1-12 月均在同一单位任职且预

扣预缴申报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； 

 上一纳税年度 1-12 月的累计工资薪金收入

（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等各类工资薪金所

得，且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）不超过

6 万元； 

 本纳税年度自 1 月起，仍在该单位任职受雇

并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

 

B. 取得劳务报酬所

得的居民个人 

 上一纳税年度 1-12 月均在同一单位取得劳务

报酬且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申报了劳务

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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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保险营销员和

证券经纪人） 

 上一纳税年度 1-12 月的累计劳务报酬（不扣

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）不超过 6 万元； 

 本纳税年度自 1 月起，仍在该单位取得按照

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的劳务报酬所得 

 
 

通过电子税务局进行扣缴申报的单位，电子税务局系统会根据上一年度

扣缴申报情况，自动汇总并向其提示可能符合条件的员工名单，扣缴义

务人根据实际情况核对、确认后，即可对相关纳税人适用公告规定处

理。 

 

采用纸质申报的单位则需根据上一年度扣缴申报情况，判断相关纳税人

是否满足公告条件，再按公告执行。 

 

扣缴办法 

 

对于可以适用公告的纳税人，作为扣缴义务人的单位在预扣预缴本年度

个人所得税时，累计减除费用自 1 月份起可以直接按照全年 6 万元计算

扣除。因此，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月份，单位无需扣缴个

人所得税；在其累计收入超过 6 万元的当月及年内后续月份，再预扣预

缴个人所得税。同时，扣缴义务人应在扣缴申报表相应纳税人的备注栏

注明“上年各月均有申报且全年收入不超过 6 万元”字样。 

 

需要注意的是，某些情况下，纳税人即使满足公告适用条件，但仍可能

希望扣缴义务人按原办法进行个税的预扣预缴（例如，纳税人预计本年

度收入将超过 6 万元，或纳税人需要取得纳税记录等）。因此，扣缴义

务人可以考虑在当年 1 月份的税款扣缴申报前，与相关纳税人确认其是

否需要放弃适用该公告而沿用原扣缴办法。 

 

施行时间 

 

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 

影响与行动建议 

 

在一个纳税年度中，如果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项下的收入总额低于 6 万

元，则该个人无需就其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然而，由于月度

间的收入波动可能导致个人收入在全年出现先高后低（例如，个人可能

在年初获得上年奖金），使上述无需纳税的个人被先扣缴一部分个人所

得税，然后在次年通过汇算清缴将该税款退回。这一处理增加了纳税人

和扣缴义务人的办税负担。此次公告的发布和施行将使该情况得到较大

改善。 

 

作为扣缴义务人的企业可以考虑即刻开展以下工作： 

  

 对薪酬管理系统中的纳税人进行设置、筛选，以获取符合公告适用条

件的纳税人名单，届时将其与电子税务局提供的汇总名单比对、确

认； 

 

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在 2021 年 1 月份税款扣缴申报前，与相关人

员确认是否采用新的预扣预缴方法，使其了解新预扣预缴方法对薪资

报酬可能带来的影响； 

 



 对确定采用新预扣预缴方法的人员，在薪酬管理系统中将其个人所得

税预扣预缴计算方法进行更新、调整。 

 

 

德勤将继续密切关注后续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法规更新，欢迎各企业及个

人与我们联系，了解个人所得税法规的最新动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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